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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销号公示表

整改任务

概述

全省已完成矢量边界划定的 2.5 亿亩天然草原中，草畜平衡区与对应禁牧

的自然保护区、重度退化草原重叠的分别达到 3914 万亩、1031 万亩，为

放松禁牧管理开了口子。在已划为禁牧区的草原，违规放牧现象较为普遍。

整改实施

主体
海东市委市政府

整改目标 有效落实草畜平衡政策，促进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整改措施

及成效

整改措施 2：各市（州）加强禁牧行业草畜平衡区监管，推行禁牧封育工

作网格化管理，依法查处禁牧区偷牧、草畜平衡区超载放牧等违法违规行

为。

成效：一是按照省林草局《关于调整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工作的函》《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林草领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导则》，开展禁牧和草畜平

衡区优化完善工作；二是按照省林草局印发的《治理草原超载过牧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严格落实草畜平衡政策；三是签订禁牧和草畜平衡目标责

任书，对草畜平衡区实行网格化监管；四是加强日常巡护，依法查处草畜

平衡区超载放牧等违法违规行为。

整改完成

时间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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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

单位及联

系电话

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话：0971-813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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